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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山
东省司法厅发布关于敦促被执行人切
实履行义务及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犯罪的通告，四部门自即日起联合
开展“严厉打击拒执犯罪，决胜基本解
决执行难”专项行动。
通告明确，凡在我省法院已经立案

执行但尚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的被执行人，须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主动到执行法院依法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被执行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涉嫌构成犯罪
的，执行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予以立案
侦查。公安机关要及时侦查取证，并依
法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要依法提起
公诉，人民法院要依法及时审判。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罪犯，羁押部门
要依法收押、执行。
被执行人已经涉嫌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一个
月之内，主动履行义务或者主动投案自
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依法从宽处
理。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或者
继续抗拒执行的，将依法从严惩处。
司法机关将严厉打击12种拒绝执

行生效判决的情形。包括：被执行人隐
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
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担保人或
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
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
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伪造、毁灭有
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
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
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
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
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对执行人员进行侮
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
法进行的；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
行公务车辆等，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
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致使
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通告还明确，协助义务人拒绝履行

协助义务，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
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以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被执
行人为单位且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的，对单位处以罚金，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处罚。
严禁黑恶势力插手、干扰、抗拒人

民法院执行工作。执行法院在案件执行
过程中发现的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应当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对检察机关提
起公诉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予以认定，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的坚决予以从重处罚。对为拒执犯罪人
员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坚决依法依纪从严查处。
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

全部履行生效判决中财产性判项的罪
犯，按照规定，在减刑时从严掌握，不予
假释。
另外，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被执

行人财产线索、被执行人行踪和规避、
抗拒执行的违法犯罪线索（举报电话：
0531-68886312）。司法机关对举报
人、控告人依法予以保护。对威胁、报复
举报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举报的财产线索符合悬赏执
行条件的,执行法院按照有关规定支付
悬赏金。 据新锐大众

12种情形严惩，看你还能赖多久
我省四部门严打拒执犯罪，被执行人须10天内主动到执行法院履行义务

8月13日，山东省高院联合省人民
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发布通告，
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同时
还发布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典型
案例。看看有35套房6辆车的老赖夫妇
欠40万跑路是什么下场……

■案例一
房产赠与亲戚逃避执行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2006年5月19日，原告刘某某与
被告曹某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青岛市
李沧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李沧法院）
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曹某某于
2006年5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刘
某某租赁费人民币63850 . 85元；如被
告不能于2006年5月31日前一次性支
付上述费用，则额外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7000元。调解书生效后，曹某某未履行
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刘某某向李沧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李沧法院于2006年6月21日立案

执行，并向曹某某送达执行通知书，责
令其履行法律义务，但被执行人一直拒
不履行。李沧法院先后对其采取拘留、
搜查、查询等措施，未查找到曹某某可
供执行的财产，刘某某也无法提供被执
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2006年
11月29日，李沧法院对本案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后法院查明，2008年8月22
日，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向曹某某出具
了证明，证明曹某某于2002年12月11
日以146422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胶州
市兰州西路东苑绿世界小区13号楼一
单元401户的房产，曹某某于2008年
11月3日取得了该房产的房产证。2008
年11月14日，曹某某与曹某（系曹某某
的堂妹）签订赠与合同，将该房产无偿
赠与曹某，并到胶州市公证处对该赠与
合同予以公证。后曹某某将该房屋的产
权过户给曹某。2010年，曹某将该房产
以人民币20万余元的价格卖给他人。
因被执行人曹某某的行为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李沧法院以涉嫌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曹某某移送
公安侦查。2017年7月28日，青岛市李
沧区人民检察院向李沧法院提起公诉。
开庭前，曹某某付清判决书中确定的全
部还款义务。经审判，2017年11月20
日李沧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
处曹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案例二
转移财产企图逃避义务
判五年还被罚了十万元

2002年，姜某和其妻孔某某向烟
台某银行借款40余万元用于购买车
辆，事后，姜某和孔某某未如期还款，银

行便将二人诉至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
院。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姜某和孔某某
归还相应本金及利息。2005年立案执
行后，由于查找不到被执行人姜某及孔
某某下落，其名下也无财产可供执行，
法院暂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10年间，
申请执行人和执行法院一直在寻找二
人下落，查找其财产情况。2016年1月，
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递交三份韩国
公证文书，证明二人在国外拥有房产及
车辆，申请恢复执行并要求对两被执行
人以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
经查明，姜某和孔某某在2006至

2016年间，多次更改姓名，办理虚假户
籍和身份证明，并在2002年至2005年
又有多起借贷纠纷。为逃避执行，2006
年至2016年间，姜某单独或伙同孔某
某将房产35套、汽车6辆、车库3个、车
位2个、现金661万余元隐匿，并无偿转
让房产2套，财产总价值合计人民币
4000余万元。
2017年12月，烟台市芝罘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认为两被告人更改
姓名、长期隐匿在外，对法院的判决、裁
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隐匿的财产
达数千万之多，其情节特别严重，行为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烟台市芝
罘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姜某、孔
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均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据新锐大众

有35套房6辆车还当老赖！
躲40万车贷被挖出隐匿4000万财产，两口子被判刑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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